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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郑 州 市 财 政 局 
文件 

 

 

郑人社失业〔2011〕10 号 

 

 

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市财政局 
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失业保险基金市级统筹实施 

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、

财政局，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失业保险制度，增强失业保险保障能力，

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，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和国家、省、市《失

业保险条例》有关规定以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

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发〔2010〕63 号文件进一步提 

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失业〔2010〕11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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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制定了《郑州市失业保险

基金市级统筹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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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失业保险基金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失业保障体系，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，

增强失业保险保障能力，根据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郑州市失业保险

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失业保险业务管理 

第一条  全市失业保险各项业务，按国家、省、市《失业保

险条例》及郑州市失业保险经办业务规程的规定执行，实行统一

的规章制度、统一的操作规程、统一的报送制度，使用统一的文

本格式。 

第二条  失业保险目标任务，按照省、市人民政府、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下达的参保缴费等各项目标任务，由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结合实际分解到各县（市、区），纳入当地政

府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两级目标任务考核体系。市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目标任务对县（市、区）进行督导。 

第三条 失业保险费征缴计划，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

办机构按月将失业保险费征缴计划报送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。 

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对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征缴计划的制定和完成情况进行考核。 

第四条  失业保险金及各项待遇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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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机构每月向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当月失业保险金、再就

业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、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金、

女工生育补助、丧葬抚恤补助等支出计划。 

第五条 失业人员的职工医疗保险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

险经办机构按月向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当月失业人员需缴纳

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计划。 

第六条  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，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人员的培

训机构，应按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要求认定后开展失业人员培

训工作。 

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计划和职业介绍情况，应

报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。 

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失业人员职业培训和职业

介绍费用支出计划，应定期报送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。 

第二章  基金财务管理 

第七条  全市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市级统筹。基金实行收支预

算管理，基金核算使用统一的财务软件，统一财务管理、分户核

算、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 

第八条  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基金收入专户和支出专

户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基金收入分户和支出

分户。 

市本级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基金支出专户、支出分户留存相当

于 2 个月支出计划的失业保险周转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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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市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原结余的基金（包括机关社保

失业保险基金结余，下同）和应收未收的失业保险费同属市统筹

基金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原有失业保险基金结余，经郑州市人民政

府指定的审计部门审计后，按规定全额划转到市失业保险基金财

政专户。参保单位的历年欠费由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
负责继续收缴。 

第十条  各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于每月 25 日（遇

节假日提前，下同）结账，经核对无误后，26 日将当月征缴的失

业保险费、滞纳金等划入市基金收入专户。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
统一汇总后及时转入市失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，做到基金收入专

户、收入分户月末无余额。 

第十一条  各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每月 3 日前向

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财务部门报送当月基金支出计划，市失业保

险经办机构财务部门每月 5 日前汇总后向市财政部门报送基金支

出计划。市财政部门在收到基金支出计划的 2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

对基金支出计划的审核和将基金转入支出专户工作。市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财务部门在收到财政专户拨款后 2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将

基金拨付各县（市、区）支出分户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县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要求报送相关

预决算数据，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编制全市年度基金收支预

算、决算。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、市财政部门审核，

报市政府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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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目标责任考核 

第十三条 失业保险基金市级统筹后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仍是失业保险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

负责辖区内失业保险工作的组织与领导。 

第十四条  建立失业保险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奖惩机制。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、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，负责对各县

（市、区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失业保险扩面、征缴、清欠、再

就业等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基金

调剂和奖励依据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完成市下达的失业保险参保缴费等各项

目标任务后，当年基金收支仍有缺口的，缺口部分从原基金结余

中解决，原结余基金使用完毕后仍不足以弥补缺口的，由市统筹

基金统一调剂解决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未完成市下达的失业保险参保缴费等各

项目标任务，当年基金收支有缺口的，缺口部分先由县（市、区）

财政承担 50％，不足部分从原结余基金中调剂；县（市、区）原

结余基金使用完毕后仍不足以弥补缺口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财政

解决。 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未按照规定时间报送、汇总基金支出计划，划转

和拨付基金，给基金或失业人员造成损失的，依法处理和追究责

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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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具体操作细则由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提出方案，与市财政局协商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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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人力资源  失业保险  基金  管理  通知 

  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201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

 


